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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促進委員會 105年第 2次會議紀錄 

一、 開會時間：105年 8月 4日（四）上午 9時 

二、 開會地點：彰化縣政府第二行政大樓 7 樓會議室 

三、 主    席：賴副主任委員振溝                            記錄：吳婕妤 

四、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冊。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105年第 1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案號 1至 6皆洽悉並結案。另關於案號 4宣導應加強「網路安全」面向，提

醒家長及兒少如何保護自身權益。 

七、 105年 1-6月兒童及少年安全實施方案執行情形： 

本案洽悉，另為因應 106年度社福考核指標要求，請各相關局處於今年度持

續辦理所屬「各安全面向之宣導」業務，需達至少 7次，且宣導對象應以兒

少為主體。 

八、 各單位業務報告：報告內容詳如書面資料，問題討論如下： 

編號 報告單位 問題討論 單位回應 主席裁示 

1 警察局 

1. 王委員震光： 

(p.53)關於本縣兒少交通安

全事故案件分析，請補充說明

「肇事原因分析」，作為交通

安全宣導重點項目之參考，以

利規劃改善策略。 

2. 陳委員嫈瑜： 

(p.54)關於「少年犯罪概況統

計分析」，並無呈現對犯罪少

年之後續處遇、保護處分等情

形，請補充說明。 

※警察局： 

將依委員建議於下次會議呈

現「肇事原因分析」及對犯罪

少年之後續處遇、保護處分等

情形。 

請依委員意見辦

理。 

2 
少年輔導

委員會 

謝委員儒賢： 

(p.57)關於向陽專案及飛揚

專案經費，因公益彩券盈餘運

用之限制，應回歸警察局提列

106年度公務預算。 

※少年輔導委員會： 

本會已撤銷申請 106 年度公

彩盈餘經費。 

 

3 衛生局 
駱委員明潔： 

1. (p.62)請補充說明「優質

※衛生局： 

1. 關於此訓練，為 9人單獨

往後請依委員意

見辦理並說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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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報告單位 問題討論 單位回應 主席裁示 

健兒門診護理人員進階訓

練」之經費、場次與人次

之執行情形。 

2. (p.64)請補充說明將事故

傷害防制列入幼兒園教學

單元之內容為何？ 

3. (p.64)請補充說明「幼兒

園事故傷害統計報表」經

費執行內容為何？ 

接受培訓(9 位師資)，且

包含各 5場次的實習及考

試，因此所需經費較高，

通過訓練者亦將成為日後

師資。 

2. 有關將事故傷害列入幼兒

園教學單元之教學課程內

容，本局依據每半年幼兒

園提報之事故傷害統計分

類中，針對園中最易發生

事故的種類建議園方融入

於課程中，再由幼兒園於

每半年的事故傷害統計報

表提報納入教學辦理的場

次與參與人數。 

3. 關於「幼兒園事故傷害統

計報表」經費執行內容，

包括補助全縣幼兒園統計

報表印製。 

楚。 

4 教育處 

1.  謝委員儒賢： 

(1) (p.92.111.112.149) 依

據兒少法§7 權責分工，

「職涯教育」為教育主管

機關，而「職業訓練、就

業準備、就業服務及勞動

條件」為勞工主管機關，

但目前教育處、勞工處及

社會處皆有執行相關方

案與服務，請以上三單位

依權責討論業務分工，避

免疊床架屋、資源重複。 

(2) 關於校園「志願服務人力

運用狀況」並無呈現，請

補充說明。 

2. 陳委員嫈瑜： 

(p.95)關於兒少性交易、人口

※教育處： 

關於兒少性交易、人口販運及

網路犯罪防治研習，為教育部

補助辦理，往年皆為 1 年 1

場次，且會要求全縣 215所國

中小各校派員參加。另關於是

否擴大辦理，將請業務科進行

評估。 

 

※王委員震光： 

移民署彰化服務站也有辦理

人口販運相關研習，服務對象

範圍較廣。 

1. 請教育處、勞

工處及社會處

確 定 業 務 分

工，進行資源

整合。 

2. 請教育處於下

次會議補充報

告校園志願服

務人力運用狀

況。 

3. 關於移民署辦

理人口販運研

習之資源，請

教育處參考運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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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報告單位 問題討論 單位回應 主席裁示 

販運及網路犯罪防治研習，

105年度僅辦理 1場次且僅針

對國中小教師，請補充說明預

計參與人數以及未來是否會

擴大辦理？ 

5 勞工處 

陳委員啟智： 

(p.110)關於青少年職業探索

營，請問辦理地點為何？另是

否補助交通費？以提高本計

畫執行的可近性及可及性。 

※勞工處： 

今年辦理地點為分佈於彰化

市、和美鎮及員林市，將依據

委員建議，增加南彰化地區的

班數，讓偏遠鄉鎮的青少年有

職業探索的機會；另本計畫經

費來自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就業安定基金，經費編列係依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一般

常用經費編列標準及結報應

注意事項」辦理，旨揭注意事

項並無針對學員參加研習或

訓練課程可編列交通費相關

規定，惟本計畫為免費訓練課

程，並免費提供午餐及為參加

學員投保保險費用，學員無需

繳交任何費用，應可提高計畫

執行可近性及可及性。 

請依委員意見辦

理。 

6 社會處 

1. 洪委員雅鳳： 

(1) (p.123)關於收出養媒合

服務，受益人數目前僅有

1 位，而在經費預算與執

行率部分有較大落差， 請

補充說明目前執行情形以

及經費落差原因。 

(2) (p.143)關於親屬安置服

務，請補充說明執行情形

與經費編列狀況。 

2. 楊委員文玉： 

(p.139)關於低收入戶暨寄養

家庭兒童托育津貼，補助 71

※社會處： 

1. 關於 105 年度收出養媒

合服務之預算，是依據

104 年度預算援例編

列，個案來源包括縣市政

府轉介或家庭自行接

洽，且於 104年度大部分

皆已媒合成功，105年度

上半年僅媒合 1 名孩

子，且僅居住短暫 3 個

月。本服務將會持續辦

理。 

2. 關於親屬安置服務，因過

請依委員意見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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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報告單位 問題討論 單位回應 主席裁示 

人次中，低收入戶及寄養家庭

兒童的比例各為多少？另關

於「寄養家庭」的成員組成是

否有一定的審核標準？ 

去由親屬照顧的案量較

少，故預算編列較少，但

經過持續努力之下，服務

案量有逐漸增加，本處亦

會持續調整經費辦理本

項服務。 

3. 關於低收入戶暨寄養家

庭兒童托育津貼，補助對

象中低收入戶及寄養家

庭兒童的比例資料將於

下次會議補充說明。 

 

※王委員震光： 

關於「寄養家庭」的審核，

均依據中央規定，首先必須

要有良民證，並經警察及社

工員家訪確認家庭環境，經

實地瞭解及書面資料審核確

認符合資格後，將安排職前

訓練，最後再經審議委員會

確認符合資格者使得成為寄

養家庭。 

九、 兒童權利公約專案報告：本案洽悉結案，請各單位持續配合辦理。 

十、 提案討論： 

案號 1 提案單位 社會處 

案由 檢陳「兒童權利公約法規檢視審查會議會議紀錄」1份，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 9條，各級政府須進行地方法規檢視。 

二、 另依據衛生福利部 105年 1月 26日部授家第 1050600049號函，衛生福利部訂定分年法

規檢視流程，各級政府須於 105年完成法律(自治條例)案檢視。 

三、 社會處於 105年 7月 20日召開兒童權利公約法規檢視審查會議，審查有涉及兒童權益

之 9 部自治條例中 13 條(項)條文。審查結果僅「彰化縣彰化市低收入戶子女教育補助

費自治條例第 2條」違反兒童權利公約第二條不歧視原則，其餘 8部 12條自治條例條

文無牴觸兒童權利公約。 

四、 依據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九條略以，各級政府其所主管之法規及行政措施有不符公約

規定者，應於 108年完成修正進度及法制作業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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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 

一、 經本委員會決議後，於 105年 9月 10日前提送衛福部，並函請彰化市公所盡速修正該

自治條例。 

二、 檢附「兒童權利公約法規檢視審查會議」紀錄 1份(詳如附件二，p.200)。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請彰化市公所提交修法之期程規劃，並由業務單位一併提送衛福部。 

 

 

案號 2 提案單位 社會處保護服務科 

案由 針對保護案件及高風險案件如何達到跨局處資訊分享，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70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其委託之機

構、團體或專業人員進行訪視、調查及處遇時，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其他實際

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師長、雇主、醫事人員及其他有關之人應予配合並提供相關資料；

必要時，該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並得請求警政、戶政、財政、教育或其他相關機

關或機構協助，被請求之機關或機構應予配合。」規定辦理。 

二、 保護性及高風險家庭案件經常涉及案主或案家多重弱勢與問題，如：同時併有中輟生、

偏差行為、兒少性剝削、藥毒癮、精神疾患、自殺史、犯罪史、身心障礙（含早療）、家

庭暴力、老人照顧…等相關法定福利或司法身份於同一案家。因此，此業務有相當高度

比例需要教育局處之學校輔導系統、學校社工，衛生局之社區心理衛生、自殺防治、毒

癮防治等系統，以及警政司法單位之少年輔導、少年觀護等系統，以及上開局處之委託

單位歷年相關之服務紀錄資訊。為能讓個案進案時，社工有足夠完整的案家資訊，以利

對後續處遇做出正確的判斷。 

辦法 

一、 為簡化公文書流程，加快服務開案研判資訊完整性與效率，同時能整合各專業系統，擬

請各局處提供資訊查詢窗口，讓社工於接獲通報案件時，得以查詢該案在各服務系統中

的過往紀錄。 

二、 若查有相關紀錄，請社工以便箋或公文調閱相關服務紀錄。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請社會處與各網絡系統建立橫向合作模式與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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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號 3 提案單位 彰化縣兒童及少年代表 

案由 建請修正「彰化縣兒少代表制度」，提請討論。 

說明 

現行兒少代表制度為儲備代表任期 1 年、正式代表任期 2 年，共計 3 年，本屆正式代表為第

一屆完整經歷此制度之兒少，由過去將近三年來之經驗發現，兒少代表出席率及參與積極度

有逐年降低之趨勢，探討可能原因為升學壓力、投入熱情下降、至外地求學及培力課程內容

不易凝聚團體動力，因此建議檢討兒少代表之任期與培力課程設計；另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保障法中對「兒少代表」的法定義務為「列席本委員會並發表提案」，因此建議兒少代表培

力方向應為課程訓練與提案討論並重。 

辦法 

一、 完整任期改為 2年：儲備兒少代表任期改為半年(重點在了解兒少代表是什麼？以及與兒

少相關議題的認識)，接著經由面試成為正式兒少代表，任期為一年半，此期間的重點為

進行分組提案討論並搭配相關課程，其中後半年則為帶領下一屆儲備兒少代表。 

二、 修改兒少代表組成：建議「國小、國中、高中、高職」人數為 2人以上即可(原訂為國中

5 人其餘 4 人，不易達成)；另身心障礙者、新住民、原住民及經濟弱勢族群，各至少 1

人(刪除機構安置及一般家庭，前者因機構安置兒少不易招募，且較無法配合參與培力課

程與討論；後者因一般家庭不算特殊類別不需獨立列出)。 

三、 培力課程對象修改為兩類： 

(一) 兒少代表：因應「提案」所需，開設相關課程提供正式代表學習，另儲備代表之課程

則由正式代表領導或另安排相關課程。 

(二) 一般兒少：另安排其他兒少培力相關課程供一般兒少參加(此課程兒少代表可自由參

加)。 

四、 淘汰制度： 

(一) 儲備代表取消備取及淘汰機制，且人數不限定為 30-40 人，鼓勵一般兒少皆得參與培

訓，培訓過程中的參與度、投入程度、彼此熟識度、團體配合度等面向，由正式兒少

代表評分(不用告知儲備兒少，避免故意表現、缺乏動機) ，並於面試中提供相關書面

資料或意見，讓評審委員參考。 

(二) 正式代表維持備取及淘汰制度，得以任期前半年之出席率做為淘汰依據，以落實兒少

代表職責。 

五、 檢附現行彰化縣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促進委員會設兒童及少年代表實施計畫及遴選作

業須知各 1份供參(詳如附件三、附件四，p.209-212)。 

決議 

一、關於辦法二，請依委員建議，保留「一般家庭」與「安置」類別，以維持兒少代表組成

之代表性，若屆時招募時缺乏該類別兒少，得以「出缺」方式因應。 

二、其他辦法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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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臨時動議： 

案號 1 提案單位 社會處保護服務科 

案由 針對兒少保護及高風險案件進入校園訪視時遭學校拒絕問題，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有關社工人員因保護性案件或高風險家庭服務需進入校園(國中、小及公私立幼兒園)訪

視兒少時，遭部分學校以家長不讓社工接觸兒少為由，拒絕社工進入學校與兒少會談，

恐影響兒少安全評估而危及其權益。 

二、 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70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其委託之機

構、團體或專業人員進行訪視、調查及處遇時，兒童及少年之父母、監護人、其他實際

照顧兒童及少年之人、師長、雇主、醫事人員及其他有關之人應予配合並提供相關資料；

必要時，該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並得請求警政、戶政、財政、教育或其他相關機

關或機構協助，被請求之機關或機構應予配合。」規定辦理。 

辦法 請教育處轉請各級學校配合。 

回應 教育處將加強教師相關法制教育，並以正式文書下達。 

決議 

一、請教育處加強各級學校教師關於兒少保護之法制教育，包括兒少法第 70、53、54條及相

關罰則的教育，並以正式文書下達。 

二、請教育處與社會處研擬本案未來相關的處理流程與原則，包括若有違法情事發生時的裁

處。 

 

 

十二、 散會：中午 12時。 


